关于研究生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及注册的有关说明
   一、严格把关，切实做好研究生新生入学资格审查
     根据教育部和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录取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学籍电子注册工作以及入学教育等相关通知要求，各培养单位务必高度重视，严肃对待，认真做好研究生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
1、录取的研究生新生（以下简称“新生”）要按照录取通知书要求及时办理报到手续，不能按时报到的已录取学生，应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延期报到；未经同意逾期不报到的视为自行放弃入学资格。

2、新生报到时，各培养单位要组织专门力量加强对新生录取通知书、身份证、研究生录取登记表、档案等材料的审验。要逐一查验录取通知书、准考证、身份证、纸质档案等材料，与新生本人进行对照检查。对学生身份信息与省级招生部门录取信息（姓名、性别、身份证号、民族等）不一致的，应及时上报医学部研究生处。
    各培养单位应进一步加强新生前置学历的复核，复核未通过的不予报到。

3、各培养单位在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复核的各环节都应当有专人负责，并做好审查复核过程及结果记录，有关资料特别是有审查人签字的纸质资料必须存档并严格保管，以备查验。对审查过程中存在疑点的学生，复核工作应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共同进行，并在学校相关新生入学资格审查登记表上签字确认。对在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及复核工作中敷衍塞责、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致使不具备入学条件的学生取得入学资格的相关人员，要严肃处理，触犯刑律的要移交司法部门依法惩处。
4、在新生入学资格审查期间，学校研究生院及医学部研究生处将安排专人到各培养单位对资格审查情况进行检查。
  二、资格审查及注册要求
1、新生资格审查和注册必须由本人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毕业证和学位证的原件办理，他人不得代办。
2、审查、验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毕业证和学位证。
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毕业证和学位证四种证件上的姓名、出生日期必须一致，尤其是身份证要与其它证件一致，四种证件上的照片要与本人相符。发现不一致时不予注册或暂缓注册，通过查看档案或报研究生院进一步确认。

没有录取通知书（或研招办的证明）者不予注册；
硕士生无本科毕业证（同等学力无专科毕业证）、博士生无硕士学位证（同等学力无本科学位证、毕业证）者不予注册。硕士生本科毕业证和博士生的硕士学位证必须是在录取当年9月以前取得，其中单独入学考试及强军计划考入的研究生其本科毕业证必须在2012年9月前取得。
2015年保留入学资格研究生、2015级少数民族计划研究生按2016级新生资格审查及注册相同要求同时进行资格审查及注册。
3、对新生前置学历进行复核，复核不通过者不予注册。

4、培养单位在新生资格审查后，填写《山东大学2016级研究生新生入学资格审查登记表》并留存备查。
三、注册审查中的常见问题

1.如系原毕业学校原因缓发毕业证、学位证的，须持毕业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证明，证明上应有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编号，方可予以先行注册；
    2．对无身份证者，暂不予注册，可先校验其他证件。待补办或由公安部门出具证明后再予注册；

    3．保留入学资格的研究生应先到研究生院办理恢复入学资格手续，由研究生院批准后持《山东大学恢复入学资格审批表》办理注册 ；

4. 没有录取通知书（或研招办的证明）者须先到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补办后再办理注册。
